
 依據各縣(市) 政府建設(工務)局所承辦該項業務單位之公務登記冊或各鄉鎮市公所所實施都市計畫區域之登記資料彙編。

 5.現有道路以路面寬度在6公尺以上者為限。
 4.表內各類道路填報如較上年底數字減少時，其原因應在備註欄內說明(如碎石路面改舖瀝青路面‧‧‧等)。
 3.各欄面積應等於或大於長度乘6之積。
 2.本表所填為年底靜態資料(累計數)，不是年度數字。
 1.本表編製2份，經陳核後，1份送主計(處)室，1份自存外，資料並經由網際網路報送內政部營建署統計資料庫。

民國109年 3月27日 09:54:20 印製

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主辦統計人員

 資料來源：

 填表說明：

380,770 363,928 16,842 77 81,9803,010,709 60,521 － 2,909,657 60,521 － 101,052 － －金門縣

中華民國108年

 金門縣都市計畫區域內現有已開闢道路長度及面積暨橋梁座數、自行車道長度

2359-01-09-2

福建省金門縣政府 公　開　類

 年　　　報 次年2月底前編送

編製機關

 表　　號

 總　　　　　計 瀝青或水泥混凝土路面 碎石路面或砂土路面

都市計畫區別
(座)
橋梁

(公尺)
道長度
自行車

(公尺)
 長　度

面積(平方公尺)

(公尺)
 長　度

面積(平方公尺)

(公尺)
 長　度

面積(平方公尺)

駛之路面
車輛可行

駛之路面
車輛可行

駛之路面
車輛可行人行道  其　他 人行道  其　他 人行道  其　他

 備　　註


